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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法律门户网www.fabao365.com 把您推广到网络的每一个角落

中国法律门户网网络服务合同

甲   方： 北京亿宝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(中国法律门户网运营商)           
乙   方： 
甲、乙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，就甲方为乙方提供律师推广服务事宜达成一致，签订如下合同：

	服务类型
	展示位置
	服务内容简介
	服务定价

	A □ ________知名律师
	第   位
	1、为乙方开通子站，提供服务器虚拟空间，技术支持与升级。

2、查询全部法律数据库。

3、优先推荐案源给乙方。 

4、优先推荐乙方作为本网网与电视、电台合作的节目嘉宾。 

5、在本网与平面媒体合作的专版中，优先采纳乙方的文章。
6、网站升级后律师搜索排名、展示方式等优先。
	元/年

	B □ ________精英律师
	第   位
	
	元/年

	C □ ________特别推荐
	第   位
	
	元/年

	D □ 法律咨询推荐律师
	第   位
	
	元/年

	E □ 首页推荐律师
	
	
	元/年

	F □ 定制品牌展示
	动画定制: 位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尺寸：
	元/年

	G □ 会员律师
	1、服务内容简介之服务   2、广告宣传   3、拥有FLASH网站   
	元/年

	合同总价款：￥        大写： 仟   佰   拾   元         付款日期：  年   月   日

	付款银行：□推荐银行：收款人：章 杰  收款银行：中国工商银行  银行账号：9558 8202 0001 6909 931
□可选银行：收款人：       收款银行：              银行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	合同有限期：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

	备注： 


1、 乙方根据本合同约定，自愿选择甲方提供的律师推广服务。

2、 乙方保证其拥有国家规定的律师执业资格，保证发布信息内容的真实合法性并不侵犯第三人的合法权益；因乙方发布的内容违反国家法律、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或第三人主张权利的，甲方有权立即予以删除，乙方自行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一切责任。

3、 甲方在总站中国法律门户网、中国法律门户网的手机网以及与甲方合作的互联网站、手机网站和传统纸媒体上选择使用乙方子站的信息内容（包含文章、图片、视频等同时应当署名），甲方以及与甲方合作的这些网络媒体、纸媒体无须向乙方支付稿酬。

4、 因自然灾害、政府政策、黑客攻击等不可抗力，致使本合同约定之义务不能完全履行时，甲方不承担违约责任。

5、 乙方收到合同文本后，应在付款期限内签字后连同汇款凭证传真至甲方指定传真号码，甲方在收到汇款凭证后1个工作日内开通所有服务项目；乙方不能在本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内付款的，视为自动解除本合同。

6、 本合同任何一方违反合同约定，双方应本着合作的态度友好协商，违约金不超过本合同服务费总额的20%。

7、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、盖章后生效；本合同壹式贰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；合同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8、 因本协议引起之争议，双方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，双方同意由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北京亿宝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乙方签名：

代表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

地址：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北京青年创业示范园402        地址： 
电话： 010-6271138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

E-mail：law@fabao365.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-mail： 
    日期：2009年 月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2009年 月  日  
中国法律门户网 www.fabao365.com            客服电话：010-62711386           客服邮箱：law@fabao365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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